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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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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

港基國際銀行有限公司

股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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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通函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函義：

「聯繫人士」 指 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光大集團」 指 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綜合文件」 指 富邦及港基就收購建議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六

日聯合刊發之綜合收購及回應文件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富邦」 指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根據台灣法

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台灣證券交易

所上市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基」 指 港基國際銀行有限公司，一家根據香港法律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獲香港金融管理局根據香港

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第16條授權經營銀行業

務，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最後可行日期」 指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即本通函付印前就確

定其中所載若干資料而設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上市規則」 指 經不時修訂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收購建議」 指 富邦按照綜合文件所載之條款以每股港基股份

3.68港元現金收購港基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建議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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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與香港法例第三十二章公司條例第二段之涵義

相同

「出售交易」 指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接納富邦提出之收購建

議，出售其於港基之全部股份。

「港元」或「港仙」 分別指 香港元及香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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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VERBRIGHT LIMITED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註冊辦事處：

王明權（主席） 香港

許斌（副主席） 夏愨道十六號

郭友（行政總裁） 遠東金融中心四十樓

賀玲（副經經理） 四零零一室

王川

解植春

周立群

劉仲文

獨立非執行董事：

* 吳明華

* 董偉

* 司徒振中

* 獨立非執行董事

敬啟者：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港基國際銀行有限公司股份權益

緒言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發表之公告內，董事通知股東及公眾人士。本公司已接納富

邦提出以每股港基股份3.68港元全面收購港基之建議，出售其於港基之全部股份。

根據上市規則，出售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本通函旨在向 閣下提供有

關出售交易條款之進一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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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交易

日期： 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

訂約方： 賣方： 天大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買方： 富邦

根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彼等深知及確信，富邦為獨立第三者與本公司、其

附屬公司、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行政總裁、董事會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關連人士

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以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於港基概無擁有

任何權益。

所出售之資產

於完成出售交易前本公司透過附屬公司持有港基股份234,432,000股，佔港基已發

行股份約20%。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一日完成出售交易後，港基已不再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

出售事項之原因

董事參考過該綜合文件，並考慮本公司於香港及中國之金融業務策略，董事認為接

納富邦提出之收購建議出售其於港基之全部股份均為洽當及合符本公司利益。

出售代價及所得款項之用途

於完成出售交易後，本公司已收取現金862,709,760港元之款項，以作為其營運資金

及日後業務發展用途。

有關港基銀行

港基是一家於一九七零年於香港成立的持牌銀行，目前，其服務網絡有超過三十九

家分行。港基的主要業務為零售及公司銀行服務、租貸及設備租賃業務及信用咭業務。其

他業務包括財務管理、證券經紀、單位信託基金投資及保險產品等。本公司於一九九七年

三月購入港基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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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進行出售交易前2年，港基的稅前／後溢利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149,717 221,868

利得稅 (11,579) (1,424)

股東應佔溢利 138,138 220,444

根據港基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帳目，港基的淨資產約為港幣

37億8仟4佰17萬港元。本公司估計此項出售交易會令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帳目中，產生賬面虧損約為1.19億港元。然而，此項虧損將會於本公司截

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年帳目內予以調整。

一般事項

本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主要經營金融服務業。主要業務包括投資銀行、

商業銀行及證券經紀業務。

務請注意本通函附錄所載之一般資料。

此 致

列位本公司股東 台照

代表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明權

謹啟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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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聲明

本通函乃遵照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就本通函所

載有關本集團之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深

知及確信，本通函所發表之意見乃經周詳及審慎考慮，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以致本通函任

何有關本集團之聲明有所誤導。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股份中之權益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在本公司或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

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列入該條所指的

登記冊 ,或須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及淡倉如下：

1. 於本公司股份之長倉

佔已

發行股份

總數百分比

（倘0.01%

董事性名 總數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或以上）

郭友 1,000,000 1,00,000 － － 0.06

賀玲 320,000 320,000 － － 0.02

劉仲文 4,000 4,000 － － －

2.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股本衍生工具之長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相關股份數目 總百分比

（港元） （普通股）

王明權 個人 4.360 26.06.02 27.06.03-26.12.05 6,000,000 －

個人 2.375 07.07.03 08.07.04-07.01.07 3,000,000 0.58

許斌 個人 4.360 26.06.02 27.06.03-26.12.05 1,500,000 －

個人 2.375 07.07.03 08.07.04-07.01.07 750,000 0.14

郭友 個人 4.360 26.06.02 27.06.03-26.12.05 2,000,000 －

個人 2.375 07.07.03 08.07.04-07.01.07 750,000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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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相關股份數目 總百分比

（港元） （普通股）

賀玲 個人 4.360 26.06.02 27.06.03-26.12.05 1,500,000 －

個人 2.375 07.07.03 08.07.04-07.01.07 750,000 0.14

王川 個人 4.360 26.06.02 27.06.03-26.12.05 1,500,000 －

個人 2.375 07.07.03 08.07.04-07.01.07 750,000 0.14

解植春 個人 4.360 26.06.02 27.06.03-26.12.05 1,500,000 －

個人 2.375 07.07.03 08.07.04-07.01.07 750,000 0.14

周立群 個人 4.360 26.06.02 27.06.03-26.12.05 1,500,000 －

個人 2.375 07.07.03 08.07.04-07.01.07 750,000 0.14

劉仲文 個人 4.360 26.06.02 27.06.03-26.12.05 500,000 －

個人 2.375 07.07.03 08.07.04-07.01.07 250,000 0.05

吳明華 個人 2.375 07.07.03 08.07.04-07.01.07 150,000 0.01

董偉 個人 4.360 26.06.02 27.06.03-26.12.05 300,000 －

個人 2.375 07.07.03 08.07.04-07.01.07 150,000 0.03

司徒振中 個人 2.375 07.07.03 08.07.04-07.01.07 150,000 0.01

3. 於本公司之聯繫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

司相關股份股本衍生工具之長倉：

光大國際之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相關股份數目 總百分比

（港元） （普通股）

王明權 個人 0.296 29.09.03 29.03.04-25.05.13 25,400,000 0.997

上述股份及相關股份股本衍生工具均由有關董事實益持有。上表所顯示之百分比

以本公司於最後可行日期已發行股份數目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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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披露者外，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在本公司或任何聯

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列入該條所指的登記冊 ,或須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最後可行日期，據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除本公司董事或

最高行政人員）在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

知會本公司之權益及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在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

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權益：

股份之長倉

佔已發行

股東名稱 實益持有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附註） 867,119,207(L) 55.46(L)

Datten Investments limited（附註） 867,119,207(L) 55.46(L)

Honorich Holdings Limited 867,119,207(L) 55.46(L)

J.P. Morgan Chase & Co. 156,259,600(L) 9.99(L)

46,956,000(P) 3.00(P)

(L)－長倉，(P)－可借出的股份

附註：Honorich Holdings Limited（「Honorich」）乃由Datten Investments Limited（「Datten」）
全資擁有，而Datten乃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光大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因此
Datten及光大集團於本公司股本中被視為擁有與Honorich相同之權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及據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最後可行日期 ,概無任何

其他人士（包括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在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知會本公司之權益及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

在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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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合約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概無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訂立任何現有或建議

的服務合約（可由僱主於一年內終止而無須作出賠償（法定賠償除外）之合約除外）。

訴訟

(a) 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本公司對本公司前主席及行政總裁莊寶先生提出民

事訴訟，索取因其於一九八五年非法自本公司提取約港幣127,000,000元作為購入

本公司股份之資金有關之串謀及／或侵佔及／或違反誠信責任之損失。法院已於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就該訴訟做出判決（「該判決」）。根據該判決，法院裁定

莊寶先生要向本公司賠償因其串謀、侵佔及違反誠信責任之損失。於二零零一年二

月二十七日之賠償金額為港幣336,310,069元。該判決其後獲得上訴庭及終審庭確

認。遵照該判決我司已取回一筆共港幣270,918,527元的款項。截至本日，莊寶先生

仍欠本公司訴訟賠款約港幣82,000,000元及訴訟費用約港幣20,000,000元，並且本

公司正採取措施向莊寶先生索回以上款項,並已正式向法庭申請莊寶先生的破產令。

但本公司不能確定能否全部或部分收回該款項。

(b) 於一九九八年七月，本集團一名前高級職員向本公司及旗下一全資附屬公司明輝

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現稱光大控股管理服務有限公司）提出民事訴訟，索取因本公

司及明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未能根據僱傭合約向其授予認股權而引致之損失。各

方已提交狀書及交換呈堂證據，現此案已排期於2004年7月正式審訊。

(c) 於二零零一年八月，Avon Investments Limited（「Avon」）向本公司提出民事訴訟，

索取因公司不正當地解除與債權人間的協議而引致之損失。本公司已提交抗辯書

以反駁回Avon的指控。此案件原已排期於2004年5月審訊，其後因應Avon要求，此

案已押後審理，日期待定。

(d)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Avon向本公司的前董事、獨立董事及現屆董事及本公司提出

訴訟。Avon以小股東身份提出，有關訴訟屬於衍生訴訟性質。現時訴訟在初步階段，

本公司已提交答辯書，下一步驟為雙方交換呈堂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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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述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概無參與任何訴訟，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概無

任何尚未了結或面臨任何重大訴訟或索償。

其他事項

本公司之公司秘書乃葉冠寰先生，彼為執業律師。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夏愨道十六號遠東金融中心四十樓四零零一室。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為Secretaries Limited，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

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於詮釋本通函，應以英文本為準。


